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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６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解放军军事

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： 

现将《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几

个问题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在审判工作中遵照执行。 中

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七日 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几个

问题的意见 最近，我院民庭对外交部领事司来函提出的人民

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的几个问题作了答

复，具体意见如下： 一、中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

法院离婚判决，只要符合我院《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

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》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。人民

法院不应以中国公民未在国内缔结婚姻关系而拒绝受理。中

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缺席情况下作出的离

婚判决，应按上述《规定》第九条的规定提交有关证明文件

。 二、外国公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

院离婚判决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。但我国与该国有司法协助

条约的，人民法院应按条约中关于相互承认缔约国法院判决

的规定处理。 三、人民法院不受理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

的外国公民要求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申请，可告知其向

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机关提交本国出具的经过公证和认

证的婚姻状况证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